
山东女子学院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管理规定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完善学院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工作，根据教育

部有关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规定及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

办法中的相关规定，结合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特点和我院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着重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山东女子学

院艺术类专业对专业技能的基本要求，为学校招收艺术类专业考生提

供基本依据。

第三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工作由山东女子学院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统一领导，招生办负责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统筹协调及组织实

施工作。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安全的

原则。

二、机构设置

第四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领导小组。由校长、校纪委书记、

主管副校长、纪委、教务处、财务处、招生就业处、艺术类专业考试

专业所在二级学院领导组成，负责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过程中重大问

题的决定；负责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执行和贯彻

教育部、省有关艺术类招生考试的政策和规定，并根据学校的具体情



况制定学院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工作的实施方案；确定艺术类专业招

生省份；负责选派参加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人员；对每年艺术类招生

专业考试工作进行总结，提出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方法。

第五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具体工作由招生办公室牵头，与

教务处、艺术类专业考试专业所在二级学院一起组织实施。主要工作

包括参与编制艺术类招生简章、考试大纲、评分标准，并负责艺术类

专业招生宣传工作；负责组织专业教师命题、阅卷、成绩复核和登记。

第六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财务组。由财务处人员组成，负责

在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过程中收取考生报名费，并及时将收取的报名

费存入学院账户。

第七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纪检督察组。由纪委人员组成，负

责对整个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过程进行纪检督察。

三、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科目设置

第八条 学校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科目需经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确定，关于考试内容的详细要求见《山东女子学院艺术类专业考试

大纲》。

四、命题

第九条 经学校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领导小组同意，教务处、招

生办、相关专业考试二级学院一同商议，组织专业教师成立命题专家

http://jj.cust.edu.cn/


组，按照学院艺术类考试大纲中的规定和专业要求进行命题，试题的

命制、试卷的印刷和保管等均须按照有关保密工作规定执行。试题命

制且经审核后密封，考前当场启封使用。

五、考试和评卷

第十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工作人员，由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

领导小组选派，要求主要由责任心强、作风正派的专业教师组成。

第十一条 按照“招考分离”的原则，由教务处负责整个考务的

安排，组织好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工作。

第十二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答题及打分材料密封后交由

学校招生办保管。在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领导小组和艺术类招生专业

考试纪检督察组监督和指导下，由招生办、教务处和相关二级学院组

织人员评卷。

六、成绩公布与合格证发放

第十三条 在纪检督察组全程监督下，教务处将艺术类招生专业

考试成绩按分省分专业送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领导小组审定；经艺术

类招生专业考试领导小组审定后，成绩下达至招生办，在学校招生网

上公布。

第十四条 所有参加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考生成绩在学校招生

办网上公布后，考生可凭报考序号和身份证号到学校招生办网上查



询。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按与本校相应艺术类专业招生计划

1:4 的比例发放专业考试合格证书，并按此比例划定合格线，向合格

考生寄发专业考试合格通知单。

七、经费使用和管理

第十五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经费来源于考生的报名费，根

据山东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相关文件中的报名费标准收取。

第十六条 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报名费直接存入学院账户，用于

支付考务费（考试场地费、监考费、购买考试用具等）、艺术类招生

专业考试的组织、命题、考试、阅卷、宣传、旅差等相关费用。

八、其他

第十七条 如在山东省外组织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时，要遵守考

生所在省关于艺术类专业考试的有关政策和规定，与各组织和协作单

位密切联系与配合，顺利完成考试任务。

第十八条 参加艺术类招生专业考试的工作人员要认真贯彻执

行国家的招生考试政策和纪律，廉洁奉公，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努

力排除干扰，抵制不正之风。对在招生考试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十九条 对违反招生考试规定和纪律者学院将按照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轻者批评教育，取消工作人员资格；重者按党纪、政纪处

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山东女子学院招生就业

处负责解释。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